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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庄街空闲树坑呼唤补栽
“杜庄街两侧很多行道树未成

活，枯树移除后一直未补种，已反
映多次，未果。”近日，有网友向郑
州日报“市民热线”反映，惠济区杜
庄街部分行道树死亡，希望相关部
门尽快补栽。

9 月 23 日上午，记者来到惠
济区杜庄街，该路南北长约 600
米，东西两侧有绿都青云赋景明
苑 、春 晓 苑 及 云 霞 苑 等 居 民 小

区，网友所说的路段行道树多数
枝叶生长茂盛，但该路与上元路
交叉口北侧及与古元路交叉口
南侧均有多处树坑空闲，树坑里
边都长草了。

10 时许，记者致电惠济区林
业和园林局，工作人员核实现场
情况后回复，因该路尚未移交管
理，目前仍处于建设单位管养期
间，已联系建设单位做好补栽和

管理工作。
“现在天气还比较热，不适合

开展补栽工作，冬春季节比较适合
种树，到时候会督促重新栽好行道
树。”工作人员称，受到温度等因素
影响，近期仍不适合开展补栽工
作，将督促建设方在冬春季完成行
道树的补栽工作，维护杜庄街良好
的市容环境。

本报记者 汪永森

企业向善共创美好
河南省“共创美好企业倡议活动”启动
本报讯（记者 成燕 徐宗福）为选树美好企业标杆，引导民营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9月 23日，省民营
企业协会联合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举办新闻发布会，宣
布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河南省“共创美好企业倡议活动”。

据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相关负责人介绍，“共创美好企业倡议活
动”是对我省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发展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和检
阅，必将在全省范围内掀起一股学习美好企业、争做美好企业的热
潮，进一步推动我省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

据省民营企业协会负责人介绍，美好企业是经济发展到一定
阶段的产物，是兼顾社会责任与商业成功的和谐共生体。此次发
起“共创美好企业倡议活动”，一方面是对河南省民营企业发展成
果的一次集中展示，另一方面也将进一步激发民营企业的创新活
力和发展动力。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副院长李静从研究机构的角度
介绍为什么要倡议争当美好企业。她表示，近年来，企业的经营哲
学发生了根本变化，社会对优秀企业的评价标准也从单一地创造
利润，到解决社会问题和承担社会责任。国内学术界和企业界也
在企业社会责任、社会企业、企业ESG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和探索，
建设美好企业已然成为时代的要求、社会的期待，也是企业自身发
展的必然要求。

省民营企业协会首席战略顾问、美好企业推选活动评审委
员会专家李翼则从社会尊敬、环境友好、员工幸福、客户满意、
创新发展、经营高效 6 大维度 27 个指标，深度介绍美好企业的
评选标准。他表示，美好企业推选将遵循公正性、全面性、可持
续发展性和创新性等原则，只要满足河南境内注册，合法经营
的企业，无重大违法违规记录；连续经营 3年以上，员工总人数
达到 50人以上或年度销售额达到 2000万元以上即可自愿报名
参选。

据了解，省民营企业协会将于10月 16日举行河南省民营企业
金秋创新发展大会，届时将推选出河南首批美好企业拟推荐名单。

萍湖路半幅封闭通行难
“萍湖路因维修塌陷路面，半

幅封闭好久了，现在路上又堆上很
多土，市民通行很不方便。”近日，市
民张先生向郑州日报“市民热线”反
映，二七区萍湖路大段路面被堆上
黄土，车辆行人只能通过半幅道路
通行，希望相关部门采取措施，早日
恢复萍湖路的双向正常通行。

萍湖路位于马寨新镇区，周边
有招商公园 1872及 1号院、2号院
等新建小区，并有凤湖生态广场、
尖岗湖露营基地、陇西篮球公园、

马寨创意广场等休闲运动场所。
张先生是招商公园 1872小区

业主，门前的萍湖路从南四环到凤
湖生态广场，东半幅道路被堆上了
黄土，路面断行使得南向北行驶的
车辆不得不经由西半幅车道行驶。

9月 23日上午，记者来到萍湖
路凤湖生态广场，此时招商公园
1872小区外的东半幅道路已砌上
20 多厘米高的水泥，阻挡车辆进
入，路中还设置了“道路升级中”及

“靠左侧缓慢行驶”提示牌，向北约

500 米的路面被黄土分隔成了多
段，机动车道及人行道区域均不能
正常通行。

9 月 23 日，记者就萍湖路部
分路面封闭及道路维修计划等问
题与修复工程的建设单位郑州天
地新城实业有限公司取得联系，
相关负责人表示去年已完成部分
路段的修复工作，目前正在对剩
余路面的施工难点进行研究，将
尽快开启施工。

本报记者 汪永森

这些行道树
需要“松松绑”
回复：排查拆除支撑架

“紫云路从长江路向南到南三环路边梧桐树的加固支
撑架现在还没拆除，很影响树木生长。”近日，市民王先生通
过郑州日报“市民热线”栏目反映称紫云路（长江路—南三
环）路旁的行道树防倒伏的加固支撑架一直没拆除，铁丝和
木棍已经快长到树干里面了，对树木的生长非常不利。

9月 23日下午，记者来到王先生所反映的路段了解情
况。从紫云路向南看去，路旁的行道树郁郁葱葱，甚是漂
亮。但是几乎每棵树的树干中间都有一处“伤疤”，仔细查
看发现，这些“伤疤”是由植树时的加固支撑架造成的。路
旁仍有几十棵树的支撑架还未拆除，部分支撑架还能起到
支撑作用，但有些支撑架只剩树干中的固定部分，紧紧地勒
住树干。

“这些树栽种挺长时间了，不知道为什么支撑架到现在
还没有拆除。”附近居民刘先生道。

据观察，这些树干中的固定部分由4根木棒组成，被铁
丝固定在一起，紧紧地贴在树干上。随着时间流逝，树干在
慢慢生长，长此以往，固定的木棒已经和树干长到一起，树
干被勒得向外“溢出”。

针对此事，记者致电管城区城管局绿化科，相关工作人
员回复称，该路段的行道树是随该路段一起管理的，由管城
区城建局负责，目前已经了解该问题，下一步将会沟通城建
局相关部门对该路段的行道树支撑架进行排查拆除。

本报记者 任思领

全市实行存量房交易结算资金监管制度
交易保证机构不得从事房地产经纪业务

本报讯（记者 孙雪苹）昨日，记者从郑
州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获悉，该局
公布关于印发《郑州市存量房交易结算资
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进一步强化存量房交
易结算资金监管工作，《通知》自2024年 10
月 1日起实施。

根据《通知》，郑州全市实行存量房交
易结算资金监管制度。郑州住房置业融资
担保有限责任公司是郑州市存量房交易资
金保证机构。

交易双方当事人存量房买卖合同中约
定的房款，包括一次性付款、首付款、按揭
贷款和其他形式的房款等，存入郑州住房
置业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交易结算
资金专用银行账户后，交易双方当事人方
可申请办理相关业务。

除交易当事人另有约定外，通过房地
产经纪机构成交的存量房交易资金应全部
纳入资金监管。

交易结算资金专用账户银行有：中国
银行、工商银行、郑州银行、建设银行、兴业
银行、民生银行、交通银行、中原银行、华夏
银行、邮储银行、农业银行、中信银行、平安

银行、光大银行、恒丰银行。
其中，交易保证机构应当开立客户交

易结算资金专用存款账户，账户名称为机
构名称加“客户交易结算资金”字样，由开
户银行依据相关规定向所在地人民银行
备案。交易保证机构不得从事房地产经
纪业务。

存量房客户交易结算资金专用存款账
户，针对每笔交易进行财务核算用于存量
房交易结算资金的存储和划转。交易结算
资金的所有权属于交易当事人，独立于交
易保证机构的固有财产及其管理的其他财
产，不属于交易保证机构的负债。客户交
易结算资金专用存款账户不得支取现金。

监管银行发现有关部门查封结算资金
专用存款账户、冻结和扣划客户交易结算
资金时，应出示证据证明交易结算资金及
其银行账户的性质，并及时书面告知交易
保证机构。

交易保证机构要建立健全存量房交易
资金（专项资金）管理制度，形成完善有效
管理机制，自身加强日常监督，强化监督检
查，不得侵占、挪用交易资金，确保交易资

金安全。
而经纪机构在接受存量房出售委托

前，应当核验相关房屋权属证明和委托人
的身份证明，并通过存量房交易信息系统
进行信息核验，核验的主要内容包括：

委托人身份验证；房屋所有权证或不
动产权证书记载内容的真实性；房屋交易
要求的其他事项。对不符合委托条件的房
屋，经纪机构不得接受委托。

若交易双方当事人自行达成存量房交
易意向的，通过交易大厅服务窗口或网上
签订《存量房买卖合同》；通过经纪机构成
交的，由经纪机构协助交易双方当事人签
订买卖合同。

申请交易结算资金监管按下列程序
办理：

交易双方当事人持房屋所有权证或不
动产权证书、本人身份证明，通过交易大厅
服务窗口或网上签订《郑州市存量房交易
结算资金监管协议》。

买方当事人购房款存入监管账户后，
交易保证机构出具资金监管存款凭证。

交易双方当事人同意用监管的部分或

全部交易结算资金办理抵押债务清偿的，
由交易保证机构根据原贷款银行出具的同
意函及贷款结清说明释放交易结算监管资
金，原贷款抵押注销。

随后，交易双方当事人按照监管协议
约定，待交易双方办理完交易登记手续，不
动产信息系统中不动产权证书办理到已登
簿环节，交易保证机构办理资金划转手续。

最后，交易保证机构依据监管协议通
过资金监管系统向监管银行发送付款指
令，并出具《郑州市存量房交易结算资金划
转通知书》，由监管银行划转交易结算资
金，监管协议终止。

交易保证机构免费提供存量房交易结
算资金监管服务。存量房交易结算资金监
管的时间为存入监管专用账户起至不动产
登记簿权利人记载为买房人或资金退还至
买方（贷款银行）账户止。涉及银行贷款
的，不动产登记簿抵押权人记载为贷款银
行后，方可交割监管资金。

据悉，该办法自2024年 10月 1日起施
行，2015年11月18日印发的《郑州市存量房
网上交易和结算资金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省直青年人才公寓第一批次配租方案公布
共10923套房源 配租项目精装修交付

本报讯（记者 孙雪苹）昨日，记者从
河南省省直保障性住房建设管理中心获
悉，河南省省直青年人才公寓部分项目
已完成竣工验收，为尽早发挥人才公寓
服务保障作用，该中心发布省直青年人
才公寓第一批次配租方案，明确博学苑、
慧明苑、经开苑、广惠苑 4 个院区共计
10923 套，于 9月 25日 9时至 10月 15日
15时全面开启配租。

其中，博学苑位于郑东新区龙子湖
园区北部。房源 2745 套，其中建筑面
积 60 平方米的一室一厅户型 912 套；
90 平方米的小三室两厅 1071 套；120
平 方 米 的 三 室 两 厅 762 套 。 租 金 14
元/平方米·月。

慧明苑位于金水科教园区北部。房

源 2446套，其中建筑面积 60平方米的一
室一厅 526 套；90 平方米的小三室两厅
1664 套；120平方米的三室两厅 256套。
租金11.8元/平方米·月。

经开苑位于郑州市经开区东部。房
源 3104套，建筑面积 60平方米的一室一
厅 960套；90平方米的小三室两厅 1784
套；120平方米的三室两厅 360套。租金
9.2元/平方米·月。

广惠苑位于郑州市中牟县文化创意
产业园片区。房源 2628套，建筑面积 60
平方米的一室一厅540套；90平方米的小
三室两厅 1848 套；120 平方米的三室两
厅240套。租金8.1元/平方米·月。

据了解，本次配租所有公寓精装修
交付，智能化管理，配有智能门锁、独立

卫浴、独立厨房、空调、暖气、晾衣架等，
不包含可移动家具家电；院区配套有地
下停车场、非机动车停车位，物业费均
为 2.5 元/平方米·月，地下车位使用管
理费 200元/车位·月。配建有儿童游乐
场地、室外健身步道等设施，且院区均
配建有幼儿园。

本次配租对象范围：一是省直和中央
驻郑机关、企事业单位的青年人才；二是
经省委组织部、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认定的我省重点领域急需紧缺青年人才；
三是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河南省科
技厅等单位引进的重大科研项目或科研
创新团队、高科技企业，以及省管高校、医
院等单位引进的高层次人才群体。

资格要求：申请人本人、配偶、未成年

子女在郑州市内五区和航空港区、郑东新
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无自有住房，未承租保障性住房且未享
受相关保障性住房货币补贴；年龄在 45
周岁（含）以下；学历为全日制本科（含）以
上；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均未被依法依规
列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申请人及共同申
请人均未因违反住房保障和人才安居相
关规定而被纳入不良记录。经省委组织
部、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认定的我省高
层次人才或在从业领域贡献突出、急需紧
缺人才，可适当放宽申请条件。

本次报名时间为 9月 25日 9时至 10
月 15日 15时。申请人可登录“河南省省
直保障性住房建设管理中心”官网按照提
示进行申请、选房、签约、入住和退出。

市民热线

9月28日起

3条公交线路恢复原线通行
本报讯（记者 张倩）昨日，记者从郑州公交集团了解到，根据

市政府雨污水整治提升工程进度，文化宫路（中原路至陇海路段）
已施工改造完毕，郑州公交定于 9月 28日起恢复 G52路、S115、
S139文化宫路区域原线路通行。

G52路：东风南路商都路（省骨科医院）—长江路西三环。
恢复后途经道路：东风南路、商都路、郑汴路、建业路、商城路、

人民路、解放路立交、建设路、工人路、中原路、文化宫路、陇海路、
工人路、长江路。

开往长江路西三环方向撤销站位：桐柏路中原路、绿东村、市
一中。开往长江路西三环方向恢复站位：文化宫路中原路、文化宫
路洛河路、文化宫路伊河路、文化宫路颍河路、文化宫路陇海路。

S115路：嵩山北路公交站—淮河路伏牛路。
恢复后途经道路：嵩山路、建设路（下行百花路、棉纺路）、文化

宫路（下行陇海路、工人路）、淮河路。开往淮河路伏牛路方向撤销
站位：桐柏路中原路、绿东村、市一中。开往淮河路伏牛路方向恢
复站位：文化宫路中原路、文化宫路洛河路、文化宫路伊河路、文化
宫路颍河路、文化宫路陇海路。

S139路：佛岗村公交站—五一公园地铁C口。
恢复后途经道路：丹枫路、碧云路、南三环、大学路、郑航街、兴

华街、汝河路、工人路、中原路、桐柏路（下行文化宫路）、建设路。
开往佛岗村公交站方向撤销站位：桐柏路中原路、绿东村、市一
中。开往佛岗村公交站方向恢复站位：文化宫路中原路、文化宫路
洛河路、文化宫路伊河路、文化宫路颍河路、文化宫路陇海路。

郑州热力提醒：

谨防“热费代交”骗局
交费请通过官方渠道

本报讯（记者 张华）秋风渐起，2024~2025采暖期逐渐临近。
郑州热力昨日提醒市民，交取暖费请通过官方渠道，切勿轻信网络
上非官方发布的低价代交采暖费信息，包括虚假广告、短信链接、
不明网站或网银转账等。

郑州热力官方交费渠道有以下三种：一是通过微信、支付宝、
郑州市民卡、云闪付 APP、郑好办 APP 交费。二是代收银行交
费。可持城市集中供热用户交费卡到工商银行、交通银行、中信银
行、光大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郑州银行、中原银行等 8家银
行代收机构交费。三是通过郑州热力集团客服中心及所属各供热
分公司客服大厅交费。

据了解，近两年，包括郑州热力集团在内的很多北方城市的供
热公司遭遇了“热费代交”骗局，不法分子利用网络平台以代交、团
购折扣等手段，诱骗用户交采暖费，涉及资金非法转移及诈骗活
动，严重损害了供热用户和供热企业的利益。

郑州热力集团提醒市民，集团目前未开展过任何形式的采暖
费打折优惠活动。为保障市民的财产安全，请务必通过郑州热力
集团官方公布的正规渠道进行交费，切勿轻信网络上非官方发布
的低价代交采暖费信息，包括虚假广告、短信链接、不明网站或网
银转账等。如果您已通过非正规渠道交费，请及时到公安机关报
案。由于代交费用为涉案犯罪资金，因此凡参加此类非法活动的
用户，代交资金可能被公安机关冻结、查扣，届时将影响用热。如
在交费过程中有任何疑问，可拨打郑州热力24小时客户服务电话
68890222咨询。让更多青年人才安居乐业竞相出彩

郑 言

人因城而聚，城以人而兴。青年人
才是城市创造力和创新力的源头活水，
关乎城市的未来核心竞争力。做好青年
人才工作，要用最大的诚意、最好的资
源、最优的服务，实现青年人才与城市发
展同频共振。

9 月 23 日，河南省省直青年人才公
寓部分项目已完成竣工验收，河南省省
直保障性住房建设管理中心发布省直
青年人才公寓第一批次配租方案，明确
博学苑、慧明苑、经开苑、广惠苑 4 个院
区共计 10923 套，于 9 月 25 日 9 时全面开
启配租。无独有偶，今年郑州市第八批
人才公寓已于 9 月 23 日 8：00 上线配租，
涉及郑州城发青山美寓、郑州城发金沙
美寓、郑州城发开元美寓、郑州城发雪
松美寓4个项目共计2557套房源。

如果说青年人才是城市发展的必
需，安居则是青年生活的刚需。青年人
才初入社会，通常都会经历落脚难、找房
难、生活成本高等问题。一批批拎包入
住、配套齐全、服务周到的人才公寓亮
相，将服务前置提供，将资源优化配置，
有利于青年人才感触城市温度，更快融
入城市生活，更好投入社会生产实践，为
城市建设与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保障和
支撑。

城市之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
的竞争。抢抓机遇吸引人才，就是要做
好助力青年人才干事创业的“关键小
事”。值得关注的两组数据是，其一，具
体到人才公寓，郑州市2023 年共有23 个
项目 93.6 万平方米投入运营，涵盖主城
区及中牟县等周边区域；《郑州市2024年

度人才公寓配租预告公示》显示，2024年
郑州全年将配租 17 个项目共计 12103 套
人才公寓。其二，在引进人才方面，近年
来郑州市创新人才不断汇聚，引进一流
领军人才620多名，在郑院士88人，人才
总量增加到290万人……

正像我们看到的，近年来，郑州为广
聚英才、打造人才战略高地，在青年发展
友好型标杆城市建设之路上跑出加速
度。从人才公寓到人才驿站，从人才补
贴到创业开业补贴，从乐业小站到“15分
钟就业服务圈”；从出台“郑聚英才计
划”，到制定“一事一议”引才、青年科技
人才培养等19项配套政策……一项项有
力度、有温度的政策接续落地，为更多

“千里马”驰骋中原创造了条件。
做好青年人才“安居”工作，就是让

其住有所居、住有宜居，为其解决干事创
业、实现梦想的后顾之忧。人才公寓是
吸引和留住青年人才的“关键一招”。相
信，随着一批又一批人才公寓上线配租，
随着一项又一项具有普适性、普惠性的
人才政策持续“交付”，必将有更多青年
人才积极投身郑州建设发展，必将有更
多在此安居乐业的青年人才在各自的岗
位上挑大梁、竞出彩，必将有更多的青年
人才和建设现代化国家中心城市的郑州
实现城市与人的双向奔赴。

国庆佳节将至，为营造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市城管局提前谋
划，利用季相特点，开展道路绿化景观提质工作。目前，已完成金
水路、嵩山路、桐柏路、郑开大道等25处道路彩化和景观节点，摆
放花草11.84万盆。 本报记者 谷长乐 摄


